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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求意见反馈表

                   （取用水单位）：
根据《关于江苏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苏财税〔2024〕32号）要求，超过规定限额的农业生产取用地下水，畜牧业、水产养殖业、林业等就其超过部分减按“其他行业”适用税额的50%征收水资源税，农业生产取用水规定限额由省水利厅会同有关部门另行明确。为做好我省农业生产取用地下水规定限额制定工作，充分征求取用水户意见，现将《江苏省畜牧业、水产养殖业、林业取用地下水限额表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征求你单位意见，请填写下表：
	是否有修改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（是/否）

	若有修改意见，请填写修改内容、理由及建议
	

	负责人签字
	  
年  月  日
	
签章               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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